Slavery 奴隸制度 此為一種社會制度，強迫個人在非自願的情況下服侍別人，且成為別人的財物，並提出理由支持。整個歷史中，不同文化對奴隸制度的安排和剝削程度各有不同。雖然聖經反映出古代社會普遍接受奴隸制度，很多基督徒認為它不但違反自然，亦有損人類尊嚴；但一直到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才發展出一個意志堅定的基督徒運動，要廢除這種不人道的制度。雖然此運動在十九世紀相當成功，但設於倫敦的反奴隸協會（Anti-Slavery Society）在報告中指出，今天非洲和亞洲許多地區仍有奴隸存在，儘管有關政府會否認此事。
古代希伯來社會接受奴隸制度，甚至參與奴隸的買賣（創二十四35，二十六14；伯一3；創十四14，十七23、27）。但起碼在理論上來說，希伯來社會的奴隸制度比較合乎人道，沒有像許多地方那樣，對奴隸過分嚴苛；事實上，希伯來社會的奴隸受到律法的保護（出十二44，二十一26～27、20～21）。至於人執行這些律法到什麼程度，那就不容易知道了。
古代希臘社會內，家奴有相當程度的特權；但在羅馬社會，他們的際遇就比較不幸。在很大程度上，奴隸的命運要視乎機緣；後來斯多亞哲學（Stoicism{\LinkToBook:TopicID=1114,Name=Stoicism}）*多有論到人的平等問題，就慢慢影響了希臘人和羅馬人在這方面的思想。我們沒有證據顯出早期基督教或猶太教，對希臘、羅馬人的奴隸觀發生過什麼影響。
在希伯來人的聖經，奴隸制度是用來說明神與祂子民以色列的關係。以色列人在埃及為奴，神進入歷史，把以色列人救出來（出二十二2；申五6）；結果，希伯來人相信他們是神的奴隸，要倚靠祂來存在。為此緣故，他們既不能單為自己而活，也不可敬拜別神（利二十五42、55；出二十2～6）。
新約亦有用同類的奴隸比喻，如說基督徒是神的奴僕（羅一1；彼前二16）。但實際上，當代的基督徒亦有蓄奴，而新約亦不責備這個制度（太十八23；林前七21；門）。有些作者認為他們雖然接受奴隸制度，但早期基督徒已對奴隸採取全新的態度，反映出他們承認奴隸也是按神的形像造的（參Hermas, Shepherd；弗六5及下；西三22，四1；多二9～10）。
雖是如此，主後506年在南高盧召開的阿格德會議（Council of Agde），卻禁止修道院院長或主教釋放奴隸，免得削弱教會的財富。但修道院本身卻把奴隸當做自由人看待，而且本身也拒絕擁有奴隸。到了十二、十三世紀，奴隸制度在歐洲西北部實際上已經消失，不過那時有另一套農奴制度代替奴隸制度而已。直到1031年，教宗康拉得二世（Pope Conrad II）正式禁止販賣奴隸。雖然如此，教宗保祿三世直到1548年仍然容許教士擁有奴隸。
一些所謂基督徒虐待奴隸最厲害的，是在十七、十八世紀，當時販賣奴隸的範圍廣及大西洋兩岸。自1579～1807年，多至一千五百萬的奴隸由非洲運到美洲，大部分死在途中；能到達美洲的，則命定要在西印度群島的田園過著悲慘的生活。奴隸叛變是常見的，但都給最殘酷的手段壓制下去。
十八世紀有不少基督徒作家企圖為奴隸制度尋找神學藉口。最早的很可能是薩非的《一個真實又特別的敘述……》和《簡而真的答案》（John Saffin, A True and Particular Narrative...; A Brief and Candid Answer...），二者都是1701年在波士頓印行，且都是關於薩非的事和他的奴隸。他嘗試證明奴隸是神設立永久不變的制度，且是聖經容許的。他且嘗試駁斥修厄爾法官（Judge Samuel Sewall），因他在《約瑟被賣》（The Selling of Joseph..., Boston, 1700）攻擊薩非和奴隸制度。修厄爾說，萬民皆被愛聯繫於基督之內。
在整個十八和十九世紀，其他為奴隸制度辯論的神學文章相繼出現。1772年湯遜（Thomas Thompson）出版了《非洲海岸的黑奴販賣符合人道和啟示宗教律則》（The Trade in Negro Slaves on the African Coast in Accordance with Humane Principles and with the Laws of Revealed Religion）。後來在1850年代，卡特萊特（Samuel A. Cartwright）竟然說︰「希望在沒有奴隸制度之下教化一個黑人，或使他信基督教，就是期望一些不可能的事」（為下列作者引用︰E. N. Elliot, Cotton is King, and Pro-Slavery Arguments, Augusta, GA, 1860, p. 596）。無數擁護奴隸制度的理由中，不少是把非洲黑人等同於含的咒詛（創九22～27），因此身為奴隸就是在接受神公義的審判，只因為他們「惡毒和邪惡的本性，不誠實、陰險、卑賤和怨恨……」。普利斯特甚至在《聖經維護奴隸制度》（Josiah Priest, Bible Defence of Slavery, Glasgow, KY, 1852）說，利未記十八8顯出，含是「真實地污辱了母親」，而含這名字所蘊藏的「可怖」意思，「可從與他皮膚的顏色有多吻合而看出來……」（p. 3）。不過，這一切荒謬的理由，至終在哲學批判奴隸制度，及福音派改教家的熱誠下，一一消逝。
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78）及佩恩（Tom Paine, 1739～1809）的作品帶領哲學家攻擊奴隸制度，但真正全力以赴而至終引致奴隸制度被廢除的，卻是基督徒。1772年，夏普（Granville Sharp, 1735～1813）掀起反奴隸制度的運動。衛斯理（J. Wesley{\LinkToBook:TopicID=1228,Name=Wesley, John}）*和循道會，就如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 1759～1833）以及英國聖公會的克拉番會（Clapham Sect，原為倫敦一郊區，現指十八世紀英國教會一班人──包括威伯福斯──要廢除奴隸制度而聚於此，這些人後來在1804年創立聖書公會），都一同反對這種不人道的制度。此外，貴格會、長老會和浸信會亦加入這個運動。英國終於在1807年定奴隸制度為非法，1808年美國亦禁止奴隸買賣。到了1833年整個大英帝國廢除奴隸制度，英國皇家海軍則全力參與禁止海上販奴或運奴的行動。在陸地上，像利文斯敦（David Livingstone, 1813～73）把非洲內陸販賣奴隸的情況公諸於世，並全力參與廢除奴隸制度的工作。十九世紀很多宣教士的工作都與此目標有關，就如馬拉威的布蘭太爾（Blantyre），就是為了廢除阿拉伯奴隸販賣而設立的團體。在美國，奴隸制終於在1865年內戰結束後廢除。今天很多社會仍然有奴隸存在，但大多數人都不以為意，不再重視這問題了。
另參︰松威（Thornwell, J. H.{\LinkToBook:TopicID=1163,Name=Thornwell, James Hen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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